
彰化縣田中鎮公所工程抽驗作業要點 
一、彰化縣田中鎮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提昇公共工程品質，加強工程施工查核，發揮工程應有之

效益，並依據「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七十條第三項暨行政院頒布「工程施工查核小

組組織準則」、「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第十八點

之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所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鎮長指派綜理本小組業務，並置副

召集人三人，由鎮長指派本所人員襄理本小組業務，另置委員若干名，由本所主管、外聘建築師

及專業技師擔任之，小組所有人員皆為兼任。 

前項置副召集人三人，分別由主任秘書、政風室主任、本所主管擔任。 

三、查核小組抽驗工程之範圍： 

（一）本所發包之工程暨法人（團體）受本所補助（委託）辦理之工程而適用本法之規定者。 

（二）各工程主辦單位於工程開工時應將開工文件副本（含開工報告影本）送本小組。 

（三）工程抽驗： 

１.所有執行工程均為抽驗對象，本所得視工程性質隨時抽驗。 

２.由本小組彙整開工報告表，每月以抽籤方式抽選施工進度達20%至驗收前之工程，如經縣

府或上級機關查核小組抽驗查核者得不再重複抽驗，但1000萬元以上案件除外。抽驗數

量為施工進度達20%至驗收前之工程之三成做為抽驗工程。 

３.工程標比低於底價80%決標之工程列為必抽對象，不計入每月抽驗數量。 

（四）抽驗程序：每月五日工程主辦單位需填報「公共工程標案管理系統」該工程上月份進度，

抽驗時工程主辦單位人員應派員記錄委員指正之缺失及建議，並立即要求監造及承包商切

實執行，無需等待本小組函送抽驗紀錄時再行改善。 

四、一般工程品質得抽驗項目如下： 

（一）工程相關書面資料（包括會勘記錄、預算書圖、招標文件、施工日誌、監造報表、施工計

畫書、品質計畫書、監造計畫書等）。 

（二）工程施工情形（包括放樣、模板組立、施工架、鋼筋結紮、構造物、土石雜物等廢棄物之

處理、場地安全、品質管理制度等）。 

（三）混凝土強度之鑽心取樣及試驗。 

（四）瀝青混凝土之鑽心取樣及試驗。 

（五）現場開挖試驗。 

（六）其他合約規範事項。 

五、工程抽驗作業內容： 

（一）鑽心取樣試驗：由執行抽驗人員於鑽心取樣後送學術或專業機構作材料檢驗，其結果作為

施工品質之參考，工程特殊需要定有特別施工規範及標準者從其規定。 

１.混凝土鑽心取樣位置：應選擇具有代表性或混凝土完成面有嚴重之蜂窩及冷縫等現象之地

點至少鑽心取樣一組為原則，並得視需要情形增加之，每組鑽心取樣至少三個試體。 

２.混凝土鑽心試體試驗：同一混凝土構造物任何三處或三個試體壓力強度之平均值，如不小

於規定壓力強度之百分之八十五，且無單一處或單一試體之試驗壓力強度小於規定壓力

強度之百分之七十五，可以認為合格。 

３.瀝青混凝土鑽心取樣位置：應選擇具有代表性或瀝青混凝土厚度疑似不足或鋪面有龜裂、

孔洞、易剝落及粒料分離等現象之地點至少鑽心取樣一組為原則，並得視需要情形增加

之，每組鑽心取樣至少三個試體。 

４.瀝青混凝土試體試驗：厚度平均值不低於設計厚度，且單一試體不低於設計厚度之百分之

九十，可以認為合格。瀝青混合料除工程合約條款另有規定外均為（密級配），其瀝青

含量為百分之五．五、容許誤差百分之O．三亦即瀝青含量達百分之五．二以上者為合

格，未達百分之五．二以上而在百分之五以上者，依檢驗之含油量扣款給付，不足百分

之五以上者應重新舖設。瀝青路面壓實度未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者均為不合格段應予重

舖全路面寬度（其加舖或重舖長度至少五十公尺以上，加舖厚度至少為二．五公分以上

並保持路面平順） 

（二）構造物審視：現場得查看構造物有無按圖施工，測量構造物與設計圖標示尺寸是否相符，

詳細記錄檢查結果相關缺失情形。 



（三）抽驗紀錄：抽驗人員執行工程抽驗後，應將抽驗情形及送驗結果，分別詳實記載於「工程

抽驗報告表」送本小組處理，抽驗結果如有缺失應即函知工程主辦單位改善並副知承造

廠商，改善情形及結果並應附於工程驗收報告中。 

六、工程抽驗不合格之處理： 

（一）不合格之構造物應依工程合約之規定拆除重作，所有損失（包括供應材料）由承包商負

擔。 

（二）凡經抽驗不合格之工程，應依規定要求承包商改正後報請複驗。 

（三）經抽驗結果工程品質有需改進者，工程主辦單位應訂定期限責成監造單位督促承包商依限

改善完成，將改善前、中、後之情形依定點照相方式拍照存證，並將處理情況填載於「工

程抽驗報告表」內，並由監造單位審查簽章報主辦單位複核後乙份由工程主辦單位自行存

查，另乙份送本小組備查，以上記錄皆應登載於當日施工及監工日（週）誌中。 

七、辦理工程抽驗所需相關試驗經費，由工程主辦單位之經費支應。 

八、獎懲事項：抽驗結果或依據本要點應辦事項，與本所工程或抽驗主辦單位人員有關者，得專案簽

請予以適當之獎勵或懲處。 

九、附則： 

（一）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查核作業流程及相關表格由本小組另定之。 

（二）本要點與工程承包商有關部分，工程主辦單位應列入工程合約書辦理。 

（三）其他有關工程抽驗及行政支援事宜，本所各單位應全力配合。 

十、本要點經簽奉鎮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